新乡市凤泉区城乡建设委员会

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安排情况公示

凤泉区农村危房改造项目：

1、实施范围为凤泉区的大块镇、耿黄镇、潞王坟乡。

2、建设内容为乡（镇）建档立卡贫困户、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、低保户、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危房改造，并由各乡（镇）负责实施完成。

3、2018年，财政安排危房改造资金92.6万元，支出91.052688万元（其中省级资金34万元，区级资金58.6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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